
陕交函〔2024〕 775号

陕西省交通运输厅

关于公布2023年度全省公路养护施工单位

信用评价结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 韩城市、 杨凌示范区交通运输局， 省公路局， 陕西

交控集团、 各收费公路经营公司：

按照《陕西省公路养护施工单位信用评价办法 (试行)》

(陕交发〔2020〕81号 )要求，省厅组织开展了2023年度全省

公路养护施工单位信用评价工作，并按照相关程序进行了公示

公告。 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评价周期

本次评价周期为2023年 1月 1 日至2023年 12月 31 日。

二、 评价结果

本次公路养护施工单位信用评价共涉及11个市(区)交通

运输局及陕西交控集团的43个工程项目、 62个合同段。参与评

价的公路养护施工单位共36家，经评价，信用等级为AA级6

家、 A级 28家、 B级 2家 。 具体评价结果见附件。

三、 结果应用标准

按照省厅相关规定， 在我省公路养护市场中， 招标人可以





各市交通运输局、 各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应将信用等级

加分应用情况报送省公路局。 省公路局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信用

等级加分应用情况，并在后期督导检查工作中进行抽查。 下一

次评标时，招标人应向评标委员会提供网上公布的应用情况，

作为评标时加分依据。

(四 ) 各市交通运输局、 各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将信

用评价工作作为项目管理的一个有效手段，加大养护工程项目

的参评范围， 规范评价信息填报，严肃评价工作纪律，共同推

动优化养护市场营商环境。

附件： 2023年度陕西省公路养护施工单位信用评价结果一

览表

陕西省交通运输厅

2024年 6 月 12 日

抄送： 驻厅纪检监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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